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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 

公   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021）粤 19破 60号之一 

2021 年 6 月 2 日,本院根据钟天举的申请裁定受理东莞

泛达玩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指

定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为东莞泛达玩具有限公司管理

人。经查明，东莞泛达玩具有限公司管理人从东莞泛达玩具

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共划扣存款 2727.03 元，除此之外，管

理人并未发现有其他财产。管理人履行职务产生的破产案件

受理费用 25 元，破产费用 2726.8 元，清偿上述破产费用后，

东莞泛达玩具有限公司并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，本院于

2022 年 7 月 11 日裁定宣告东莞泛达玩具有限公司破产、终

结东莞泛达玩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二○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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